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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地方政府执行返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

Holmstrom 和 MilgromC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一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 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票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

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

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

赋、地方政府的 Arrow-Pratt 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

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卒，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 在

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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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对于正处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讲，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成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作为一项旨在促进国家生态安全的公

共政策，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深刻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体

系和合作协调模式。总体上说，退耕还林实行目标责任制，中央政府负责工程

的统筹规划，而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的实施过程，同时，处于不同层级的地方政

府逐级落实相应的责任目标。 自 1999 年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展开试点以

来，退耕还林工程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群众参与程度也逐渐提高，各地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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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有所改善。事实证明，退耕还林工程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随着工程的逐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存在的内在性缺陷逐渐演化为

工程实施绩效向纵深方向发展的现实障碍。 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产权冲突使得目前的政府执行弊端日趋凸现：第一，中央政府投入的资金远

不足以补偿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所需支付的巨额成本，使得地方财政

收支失衡的现象更为严重，财政压力不断加大；第二，地方政府符合理性经济

人的假设，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将缺乏退耕还林的经

济激励；第三，从约束角度看，由于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地方政府

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私人信息”和辖区“自然状态”信息 。 这种存在于中央与地

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地方政府在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时的机会主义

变异，如寻租行为和短期行为的发生等。

当前学术界关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约束

机制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博弈论方法进行的，如张俊腿和李海鹏（2003）以及杨

明洪（2004）都运用了动态博弈分析方法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了

研究。 此外，刘燕和周庆行（2005）运用公共经济学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

能划分的原则等理论分析了退耕还林政策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问题。 与它

们不同的是，本文试图运用 Holmstrom 和 MilgromC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

托一代理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针对退耕还林政策执行的激励合约作

出研究，并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辖区内土地资源禀赋

的不同将引起工程实施绩效的差异。 因此，将土地资源禀赋这一因子引人模

型中，将能更好地拟合退耕还林的实际情况。

二、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

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程度有多高？

从经济行为意义上说，地方政府是否积极地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取决于其

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因此，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符合理

性经济人的假设。这是我们对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工程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的前提，也是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的基础。

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是地方政府从工程启动开始到工程

目标最终实现的期间内所承担的各种成本之和，主要包括机会成本、直接成本

和间接成本三类。机会成本是指地方政府因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而放弃的原要

素禀赋所能带来的净收益，其构成为：一方面，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相关

规定，地方政府应对退耕还林者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① 。 “两减政策”的

推行无疑将导致地方政府大幅的财政减收，从而使地方经济因资金投入减少

而蒙受损失；另一方面，因实施退耕还林而放弃的原退耕地所能给当地政府带

来的社会效益、一定程度的生态效益和除上述税收以外的其他经济效益。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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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成本是指按照相关规定，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所须支付的各种费用。

根据《退耕还林条例》，退耕还林地方所需检查验收、粮食调运、兑付等费用，由

地方财政承担。间接成本为地方政府应支付的额外成本。实行退耕还林之

后，耕地面积减少，生态林禁伐、禁牧，使地方农牧业生产资源减少，将引发农

村发展滞后、农民生存困难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地方政府必须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好加强农村能源、基本农田

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培训力度等工作。

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的收益，既有货币性收益，也有非货币性收益。货

币性收益主要包括国家对退耕还林所需前期工作和科技支撑等费用给予的补

助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由于地方经济长期发展预期提高而引致的未来经

济效益。非货币性收益主要包括实施退耕还林后生态环境的改善，因地方政

府政绩良好所能带来的领导人升迁、提高同中央的讨价还价能力等收益。

对地方政府而言，一个严峻的形势便是，在退耕还林实施过程中，面临着

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导致其缺乏动力去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

第一，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是时间的增函数。就执行退耕

还林政策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而言，地方政府除了支付粮食调运、兑付等费

用外，还需作好规划设计、政策宣传等一系列配套工作。如此繁多的工作环

节，加上退耕还林农户的素质、退耕地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等客观因素，使

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投入巨额的成本。由于退耕还林实施的成本随实施力度、

难度的加大而呈现边际递增趋势，进而地方财政变得更加紧张。

第二，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实施中获得的收益偏低。主要原因有：一为中

央政府在退耕还林实施中给予的补助非常有限；二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数量

少，不确定性强，其确定不够科学合理，而且出现了地方政府之间争夺中央财

政转移支付的现象；三为针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评估体系出现偏差，过分强调经

济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只重视经济业绩而忽视本应承担的公共

职能，从而导致改善生态环境对地方政府而言却价值偏低。此外，一个不争的

事实是，退耕还林工程是一种公共产品，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元法排斥其他地

方政府对退耕还林工程收益的分享，导致地方政府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

因此，在没有较高成本收益率的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便

难有很高的积极性来深入执行退耕还林政策。此时，中央政府应采取什么措

施以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积极性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能否设计出一个最优的激励合约，以建立起稳定的激励相容的合约关系。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设计：

基于双重任务委托一代理模型的分析

下面我们运用 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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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型，构造出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一代理模型 ，以

此探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合约的设计路径。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假设 1：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地方

政府作为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且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具有异质性。地方

政府在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中从事两项工作：一项为完成中央政府规定的退耕

还林数量指标，即按照退耕还林政策的相关规定，本地区应该退耕的土地面

积、工程涵盖的乡镇和农户等；另一项为保证退耕还林的质量，即生态环境改

善、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等退耕还林政策的预期目标。

假设 2：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绩效是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 a 和土地资源

禀赋中共同作用产生的。 用 a=(a\ ,aD表示地方政府的努力向量，其中 a＼和

a~ 分别为地方政府 j 在第－项工作和第二项工作上的努力水平，满足 ai 严格

为正（O<ai<l ,i=l ,2 ） 。 土地资源禀赋中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土地

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构成。 在这里，土地资源数量用地方政府辖区内应退耕的

土地总面积 p表示，土地资源质量用退耕地的生产能力 q表示，可知：中＝f(p,

小且有争。，竟＞O 成立。 用例，供）表示地区 j 的土地资源禀赋向量，
λ（问，问）表示地方政府 j 的努力回报系数（入.J>O,i=l,2），地方政府的努力水

平选择决定以下可观测的信息向量： πT ＝（叫，叫），且叫 ＝ A＼叫如＋剧，叫 ＝

A~ a~ l/>h ＋吨， V叫～N(O ， σ｛） ，电～N(O,at ） 。 其中，πi 、叫分别为对应于努力水
平 a＼、ah 的退耕还林实施绩效，具体来说，叫表示由于地方政府的努力而实现

的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叫表示地方政府 j 实施退耕还林的质量状况。

。（叫，盹）为外生随机变量，假定： Cov（曲，电） ＝O，即两者相互独立。

假设 3：用 C(a\ ,aD表示地方政府 j 的努力成本，可以等价于货币成本，

R（抖，aD表示努力的期望收益。 假定 C(ai , aD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R＜剖，

aD是严格递增的凹函数。

假设 4 ： 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为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设计

一组最优激励方案。 而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特征，即

u= -e-fl<'l ，其中 p是 Arrow-Pratt 绝对风险规避度量，ω是实际货币收入。

（二）模型设立与相应分析。 假定地方政府在遵守合约后的收益与其努力

水平的关系为线性形式：“对） ＝ αi ＋民叫 ＋民吨 ＝ αi +Wπ1 。 其中，w 二 （阳，

陆）（上标 T表示转置） 。 同 （ i= l ,2 ）为可变收益分配率，且 同芒 （0 , 1) 。 则地方

政府的实际收入为：cd = s（ π·i) - C (a\ ,ab) = （ α』 ＋Wrri ) - C（叫，冯），确定性等

价收入为：CE= ai ＋ （川同 a＼如 ＋入瑞功供）－ C（剖， aD 一μ （向2 σ｛ ＋ ~2 ak ) /2 。

这里 ， pi ({3{ a\2 + (3i: ah2 ) / 2 为地方政府的风险成本。 而中央政府的期望利润
为：R(a\ ,aD -E{s （ πi ) } = R ( a\ , a1 ) - ai 一 （A\{3\. a＼制 ＋Ah f3ii ah l/>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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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央政府面临的问题是选择 W＝俑，向）解下列最优化问题：

max R(a~ ,a! (1) 

s. t. (IR)CE二三ui (2) 

aC（抖，冯） 1 C; (a) 
CIC）向二 ·一－＝－－一，i=1,2 (3) 

入j<J>j 入l</Ji

其中：（2）式表示地方政府的参与约束，°i:ii 为地方政府的保留效用，（3）式

表示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约束。可知中央政府的最优合约方案为：

阳1 1 「o,f <Ji： 十扩~zaf ）闷响 R\ -R~ pi~1 A＼制d丁
I I 一－！ I (4) 
出“ J 一 I ZI L＜入~2 tJ.>ii2 ＋扩C11 a\2) A~科冉一R1 扩~］问悦σ＼2J 
其中： IZI ＝＜入~2 tJ.>ii2 +piC11 a~2 ) (A~2 ~2 +piG2 σ~2 )-pi2 α1σ·｛ af ; 

oR(a\ , a~ ） _ aR(a\ a~ ） a2 C（抖，aD
R1 ＝、； .R~一气，’；ιJI= .2 

。ai da~ aar 

G azc＜气’功） a2cca1 ,aD 
z= aat ’ C12=G1二气t oa\ Ja~ 

由于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质量的范围界定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努力成

本函数，本文将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质量好坏程度人为地划分为两个互相独

立的区间：在第－区间内，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质量都为适宜水平；而在第二

区间内，退耕还林数量指标过度，而退耕还林的质量却较低。两个区间的具体

划分依据为地方政府根据退耕还林政策的相关规定而产生的心理阔值。

在第一区间内，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和质量好坏程度的变动在中

央政府看来都是地方政府的合理行为而产生，因此地方政府在两项工作中的

努力成本是互补的CC12=G1 =O）。而在第二区间内，中央政府将明显地意识

到地方政府重数量、轻质量的心理，从而对地方政府产生一定的心理厌恶甚至

施以相应的惩罚，因此此时地方政府在两项工作中的努力戚本是互相替代的

<Ci 2 =G1>0） 。基于地方政府努力成本函数的这两个可能性，我们便可以通

过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为明确起见，我们

将结论表述为以下几个命题：

命题 1：在非对称信息下，当地方政府在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保证退

耕还林质量双重任务中的努力成本互补时CC12=G1 =O），可变收益分配率与

土地资源禀赋的关系可表述为：当努力回报系数问＜.O 时，可变收益分配率问

将随土地资源禀赋 <Iii. 正向变动；当努力回报系数川＝.O 时，可变收益分配率

问达到极大值；当努力回报系数＞－i>.O 时，可变收益分配率问将随土地资源禀

赋圳反向变动（其中： .O＝ σi＃乙：／啊，i=l,2）。

证明：由中央政府的最优合约方案（4）式知 z 当 C12=G1=0 时，就有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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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l/}i R\ Di’_ ／..~ l/}2 R~ 
对 l/}i2 ＋扩Cuσ＼2 ，问－ ／..~2 1/}: ＋扩Cz2 (1~2 

可得．姐：＝ t..\R\ C扩C11 a\2 - /.. \2 l/J\2 ）坐二＝ ／..~ Riz (pi Czz a~2 －λf l/}22 ) 
• (J制（／..＼2 tJ>i2 ＋扩Cu叫.2 ) 2 ’ 3供（／..~I/}；＋扩G.!2σt2 ) 2 

当 t..i<n 时组二＞O 坐二＞O· 当入J=O 时 R坠＝O 坐二＝0;
’ θ响’ 3啦’’3响’ (J l/Yz 

当刘＞n 时组二＜O 坐二＜O
’ (J ！／＞＼’ (J~ 

(5) 

由此，命题 1 得到论证。该命题表明，在可变收益分配率问从0 至 1 的变

动过程中，同与中！呈曲线变动：随着制的增大，同先增大，达到最大值后，逐步

减小。进一步地，由于土地资源禀赋是应退耕土地总面积和退耕地生产能力

的增函数，因而可变收益分配率与应退耕土地总面积、退耕地生产能力便具有

内在的联系，我们将其表示为以下推论：

推论 1：当地方政府在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保证其质量双重任务中

的努力成本互补时CC1 2 =G.!1 =O），可变收益分配率向与地方政府辖区内应退

耕的土地总面积目、退耕地的生产能力 4 分别呈倒 U形关系。

命题 2：在信息不对称下，当地方政府在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保证其

质量双重任务中的努力成本互补时CC12 =G.!1 =O），有以下三个子命题成立：

命题 2. 1：由农村经济发展的变异性、林业产品市场的变异性等的增加所

引起的地方政府第二项工作实施绩效变异性。j 的增大，将弱化对地方政府保
证退耕还林质量的激励，而对地方政府第一项工作的激励强度则不受影响。

命题 2.2：地方政府的 Arrow-Pratt 绝对风险规避度量扩越大，对地方政

府双重任务的激励强度都将弱化。

命题 2. 3：退耕还林的政策目标决定了中央政府的行为选择，即与单纯地

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标相比，中央政府更加致力于保证退耕还林的质量。 因

此，对地方政府保证退耕还林质量的激励将得到强化。

证明矶时可得 坐一－ ／..~~R1 fiG.!2,2 < O, ~ = 0 ~ = 
: (Jσi 一 Ct..t2 ~2 十piG.! 2创）2 (J饨 ’ 3扩

/..\ tJ>i R\ C11 a\2 <J ~ <J~坦问＃
- ' ' ' <O ，一一＜O· 一百二二 句 3 句

Ct..\' tJ>i' ＋扩C11 a\" ) 2 0σi 0 Rh ／..~＇ ~ +pi G.!2 ah' 

由此可证上述命题。由该命题可知，可变收益分配率肉是地方政府 Ar­

row-Pratt 绝对风险规避度量扩、退耕还林实施绩效 π！变异性叫2 的减函数，
是地方政府两项工作的边际期望收益 Rj 的增函数。可变收益分配率与这些

因子的数量关系为我们研究中央政府针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奠定了基础。

命题 3：当地方政府在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保证退耕还林质量双重

任务中的努力成本互相替代时CC12 = G.!1 >O），那么退耕还林质量的相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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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将强化对地方政府保证退耕还林质量的激励，而弱化对地方政府完成退

耕还林数量指标的激励。

证明：由于 C（剖，功）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且地方政府在两项工作中的努

力成本互相替代，故有： IZ l>O 。 由中央政府的最优合约方案（4）式可知：

3同侧 扩C21 ／..~制 4 3面 (f..i12 l/A2 十piCu 0~2 ）问科＼
－一＝一 <O 一一－oR~ IZI ’ aRi2 - IZI ,,--
由于退耕还林质量的相对价值上升，结果将使地方政府保持退耕还林质

量的绩效玛增大，从而使其边际期望收益 R~ 上升。因此，在此情况下，对地

方政府保证退耕还林质量的激励将强化，而对地方政府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

标的激励将弱化。综合命题 2 和命题 3 可知，对地方政府双重任务的激励强

度与中央政府的行为选择有直接关系。 我们将这种关系表示为以下推论：

推论 2：元论地方政府在完成退耕还林数量指标和保证退耕还林质量双

重任务中的努力成本是互补的还是互相替代的，中央政府在保证退耕还林质

量上的投人增加，将强化对地方政府保证退耕还林质量的激励。

（三）退耕还林实施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的设计路径。由

于地方政府是不同质的，因而中央政府设计的最优激励合约必须能够体现各

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差异，以激励地方政府在风险规避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

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等政策目标。此时，地方政府便能通过

占有退耕还林的部分收益补偿实施退耕还林所需付出的成本，而可变收益分

配率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其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意愿。 为此，中央政府应在激

励合约中首先规定可变收益分配率的确定方式，即根据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

府的 Arrow-Pratt 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以及努力

的边际期望收益等因素综合考虑其大致范围，并作出适当的调整。签订合约

后，地方政府由于受到激励合约的诱导，将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采取对中央政

府最为有利的行动，即选择大小为〔θcc抖，aD／硝］Cl/ A.l c/Ji) ( i = 1, 2）的最优

努力水平i ，从而降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存在的代理成本，尽最大努力保
质保量地完成合约规定的任务。 此时，地方政府将获得包括最优固定报酬

αJ 在内的相应收益。至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结束，

双方达到理想的“双赢”结局。

四、结论及一组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 Holmstrom 和 Milgrom ( 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一代理模

型，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一代理模型，并将土

地资源禀赋因子引人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里，我们强调各

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具有异质性，因此中央政府在设计合约时，不能搞“一刀

切”。通过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针对退耕还林政策执行的激励合约进行研

• 53 • 



’才给研究 2阳军第刊期

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央政府为了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必须让地方政

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

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 Arrow-Pratt 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

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确定可变收益分配率的大致范围，

并作出适当的动态调整。

第二，为了遏制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实施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的心理和

行为，中央政府应建立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绩效的动态评价体系。首先，成立专

门的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绩效评价机构，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全过程进行系

统的监测；其次，制定评价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绩效的标准，将其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纳入评价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设计衡量工程绩效的各项具

体指标，并对一定时期内各项指标作出动态的调整；最后，科学评价退耕还林

工程的绩效，作好信息的反馈工作，为可变收益分配率的最后确定提供参考。

第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中

央政府在确定转移支付额度时，不能仅以财政缺口为依据，应建立科学合理的

量化体系，极力避免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恶性争夺。

第四，从根本上说，要使退耕还林真正实现“退得下、稳得住、不反弹”的目

标，必须建立和完善西部地区生态建设补偿机制，通过加强生态保护法律制度

构建，运用“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形式，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补偿税等

措施提高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

注释：

①虽然我国从 2006 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但我们认为在此之前因“两减政策”的实施造成

的财政减收应纳入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机会成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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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Grain-for-green Project: 

WEI Li1, YANG Xian-bin1, LIU Yan2 
( 1. College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町，

Chongqing 400044, China; 2. Institute of Poρ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y, Chongqing University ,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on local governments imple­

menting grain-for-green policy, this paper uses the Multi-Task Principal-A­

gent Model,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Holmstrom and Milgrom in 1991, to 

set up a Double-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and forms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

ernments through introduction of land resources endowment according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set a fluctuant benefit 

distribution r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land resources endow­

ment in the area, the Arrow-Pratt measure of absolute risk avers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variability of performance of the grain- for-green project , 

and so on. Moreover, it ’ s very important to link the benefits of local gov­

ernments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project.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ositiv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imple­

ment relative policies. 

Key words:grain-for-green project; incentive contract; principal-agent; 

land resources endowment （责任编辑许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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